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校園霸凌防制規定作業要點
105年6月30日校務會議通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年6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
110年8月31日校務會議修訂
113年8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

壹、依據：
    一、教育部113年4月17日頒布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

貳、目的：為增進友善校園，明確律定教職員工生相關權責及處理程序，期有效防制校園霸凌事件，特訂定本規定。
參、校園安全規劃:
一、成立「霸凌防制委員會」(附件21)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並指派三人組成審查小組；審查小組委員之任期，與防制委員會委員相同，並依本要點行使職權，其成員包括學務人員、輔導人員、外聘學者專家、家長代表、學生代表負責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防制、審查、調和、調查、確認、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。其編組名冊應每學年陳報校長核定；會議召開時，得視案件需要另邀請具霸凌防制意識之專業輔導人員、性平委員、法律專業人員、警政、衛生福利、法務等機關代表及學生代表，共同負責防制校園霸凌工作之推動與執行。
二、建立「校園危險地圖」：危險地圖由總務處負責繪製，公布於行政大樓穿堂，定期檢討修正；另每日除請處、室主任擔任早讀及課間加強巡查外，並排定教官針對早讀、午休、放學後校園易霸凌地區加強巡查，巡查情形應詳載於巡堂記錄本。
肆、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應注意事項：
一、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、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，應發揮樂於助人、相互尊重之品德，校園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、師生間、親師間、班際間及校際間共同合作處理。
二、透過平日教學過程，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、積極助人及處理人際關係，以培養其責任感、道德心、樂於助人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。學校及家長應協助學生學習建立自我形象，真實面對自己，並積極正向思考。
三、對被霸凌人及曾有霸凌行為或有該傾向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助、主動輔導及就學生學習狀況、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，進行深入了解及關懷。
四、教師應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、榮譽心、相互幫助、關懷、照顧之品德及同理心，以消弭校園霸凌行為之產生。
五、教師應主動關懷及調查學生被霸凌情形，評估行為類別、屬性及嚴重程度，依權責進行輔導，必要時送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。
伍、校園霸凌防制之政策宣示：
一、為防制校園霸凌，將校園霸凌防制納入校園安全規劃，採取下列措施改善校園危險空間：
(1)依空間配置、管理與保全、標示系統、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、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，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。
(2)紀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校園霸凌事件之空間，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。
二、學生法治教育、品德教育、人權教育、生命教育、性別平等教育、資訊倫理教育、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落實實施，奠定防制校園霸凌之基礎。
三、每學期第1週為「友善校園週」，並規劃辦理以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、防制校園霸凌、防制數位/網路性別暴力、杜絕復仇式色情及校園親密關係暴力事件防治及處理」為主軸的相關系列活動，並利用各項教育及宣導活動，向學生、家長、教職員工及校長說明校園霸凌防制理念及事件調查處理程序，鼓勵勇於申請調查或檢舉，以利學校即時因應及調查處理。
四、每學期定期辦理相關之教師進修研習課程，或結合校務會議、學務會議或教師進修研習時間，鼓勵教職員工生對校園霸凌事件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，以利學校進行處理程序，於事件發生時能即時妥處，獲取當事人及家長信任。
陸、校園霸凌之對象、界定、樣態及通報權責:
一、對象：本校校長及教職員工生。
二、校園霸凌之界定、樣態： 

（一）霸凌：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、文字、圖畫、符號、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，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、排擠、欺負、騷擾或戲弄等行為，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，或難以抗拒，產生精神上、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，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。
（二）校園霸凌：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、職員、工友、學生與學生間，於校園內、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。
（三）學生：指各級學校具有學籍、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、接受進修推廣教育
      者、交換學生、教育實習學生或研修生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。
 (四) 生對生霸凌：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之間，於校園內、外發生之霸凌行為。
 (五) 師對生霸凌：指教師、職員或工友（以下併稱教職員工）對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，於校園內、外發生之霸凌行為。

三、通報權責：
（一）校長及教職員工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，均應立即向學生事務處通報，並由學校權責人員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。
 (二)
學校每次召開校園霸凌防治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，負責召集並主持會議，主席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會議時，得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主席，並應有學校學務人員、輔導人員、家長代表(至少1人)、外聘學者專家(至少1人)、學生代表(至少1人)，共同與會討論，以落實案件處理之公平公正及多元討論原則。
 (三)
學生疑似發生霸凌個案，經防制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確認，符合霸凌要件，除即依校安通報系統通報外，並即成立輔導小組，成員包括導師、學務人員、輔導教師、家長、或視個案需要請專業輔導人員、性平委員或少年隊等加強輔導，輔導小組應就行為人、被行為人及其他關係人擬訂輔導計畫，明列懲處建議或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4條規定之必要處置、輔導內容、分工、期程等，並將紀錄留校備查；經確認非屬霸凌事件，仍應由學校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啟動輔導機制，對相關學生實施輔導並紀錄備查。
（四）若霸凌行為屬情節嚴重之個案，立即通報警政單位協處，並向司法機關請求協助。
（五）經輔導評估後，仍無法改變偏差行為之學生，得於徵求家長同意轉介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實施矯正與輔導；唯輔導小組仍應持續關懷並與該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保持聯繫，定期追蹤輔導情形，必要時得洽請司法機關及請市政府社政機構介入輔導或安置。
柒、校園霸凌之處遇措施
    一、本校霸凌之檢舉(附件3)、審查、調和、調查、陳情(附件4)、申覆程序，均依
        據教育部公告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辦理，流程圖如附件2。
    二、教育部投訴專線(0800200885)、新北市政府投訴專線「1999」、「02-29560885」
        及學校設置投訴專線(02-28091507)及信箱(tea574@zwhs.ntpc.edu.tw)，提供
        學生及家長陳情，遇有陳情事件，由生輔組處理輔導；並建構防制校園霸凌網
        頁，宣導相關訊息及法規(令)。
拾肆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1
	竹圍高級中學113學年度
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名冊

	序號
	編組職稱
	姓名
	職稱
	校長指派3人為審查小組
	備考

	1
	召集人(主席)
	楊耀焜
	校長
	
	

	2
	學務人員
	葉俊男
	學務主任
	審查小組
	

	3
	學務人員
	溫宗興
	主任教官
	審查小組
	

	4
	輔導人員
	吳佳靜
	輔導組長
	審查小組
	

	5
	家長代表
	
	
	
	由本校家長會推派之

	6
	外聘專家學者
	吳培協
	真理大學副教授
	
	

	7
	學生代表
	
	
	
	由本校學生會推派之

	8
	國中教師代表
	
	
	
	由國中部導師推派

	9
	高中教師代表
	
	
	
	由高中部導師推派

	附

註
	一、依據防制準則第7條第2項與第3項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組成防制委員會9人，任期一年為原則，期滿得續聘；委員之任期，以學年為單位。校長或為召集人，並應包括「未兼行政教師代表、學務人員或輔導人員」(至少2人)、家長代表、外聘專家學者(如偏遠地區學校外聘學者專家有困難者，得以社會公正人士替代)，高級中等學校應包括學生代表。

二、依據防制準則第24條第1項，學校校長應在防制委員會委員中指派三人組成審查小組；審查小組委員之任期，與防制委員會委員相同。




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:
[image: image1.jpg]ASARRHAFHRTNALE

PR
§18

(EITTIVES
LTHIWE M 12
KARALIoA
RUKBHAF
% B Fam
A FA R R
2R EARS
PreEY;

A EE R
24 B B
MR -

5 BRER
3mrisa

AR E P
§19
F=====

WhAWMEAF
ARzl

|
1WA (S
R ] | 4
e . |2
§25 | (DWf AR
| BEFF GBI
|
|

|
i
|
|
|
|
|
|
|
|
|
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AR Al |
A Smxtra Az |
DerHan

| @R WK |
| |
l 2. &k rmAs |
| bmp M |
____________ | (g32): |
MtE—%em |
L2 1 |
s T8
| iR REAK |
REmAA A g |
4y mEsnzzin |
HKRGHEWR
|

|

|

|

|

|

|

|

|

|

|

|

|

|

XE

B

HATZABFR -
(€2 $: BI¥ %)

LESES ELR 5

LR & e

FWRIRE RERMFRH | akzae 150
L3 ] LEET TS ]
§34 - §43 - §46

|

|

|

|

|

| Wy kb
| Whs2
:u;mw&&vm
|

|

|

|

|

|

104xiFa

B ro R IR
AL

ERe
-
3
=
&

Y

R BRI
| MBMA 1 kM
| Aok ikie2

WA AR AR
| s@opigief g
| En2Anm &
| xrmg @A

cmfe 1 |
CREReR ks |
AR :
| AR
| REZRE: |

.
|

|

|

|

|

|
(

HsE

AR E AR RN BRI TREH AR



附件2
附件3
	竹圍高中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檢舉書

	檢舉人資料
	姓　名
	相關文件寄達地址

	
	
	

	
	檢舉日期
	聯絡電話
	與被行為人關係

	
	
	
	當事人
法定代理人
實際照顧者
其他＿＿＿＿＿

	被行為人資料
	姓　名
	就讀學校
	就讀班級

	
	
	
	

	檢舉事實內容
	疑似
行為人
	姓　名
	就讀學校
	就讀班級

	
	
	
	
	

	
	
	姓　名
	就讀學校
	就讀班級

	
	
	
	
	

	
	
	姓　名
	就讀學校
	就讀班級

	
	
	
	
	

	
	
	姓　名
	就讀學校
	就讀班級

	
	
	
	
	

	
	事件經過
	是否有性霸凌等疑似情事?
	□否 □是，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處理

	
	
	請詳填事實(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)，本欄如不敷使用時，可以附件方式表述


	
	
	是否檢附相關物證？
	□無  □有，陳附：

	檢舉人

親自簽名
	
	本校收件人
	
	收件時間
	

	備　考
	校安通報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通報後再行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附件4
陳情書

	類別
	□檢舉人不服學校不受理決定(防制準則第26條)
□被行為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，不服終局實體處理(防制準則第49條)

	被行為人資料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　□女
	出生年月日
	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（　　歲）
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（或護照號碼）
	
	聯絡

電話
	
	服務或

就學學校
	
	職稱
	

	
	住（居）所
	縣(市)       村(里)       路      段(巷)    弄    號    樓

	陳情簡述
	疑似行為人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□服務學校：

	
	事件發生時間
	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　　□上午□下午　　　　時　　　　分

	
	事件發生地點
	

	
	事件發生過程
	檢舉人(被行為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)      於    年   月   日向新北市立竹圍高中提校安通報序號0000000事件檢舉案，因不服不受理/終局實體處理，擬向主管機關提出陳情。主張事件應受理事由：請詳填事實(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)，本欄如不敷使用時，可以附件方式表述


	請求事項
	對事件處理之期待與要求

	檢舉人/被行為人/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：
	提出日期： 　年 　月 　日

	備

註
	1、 防制準則第26條：檢舉人不服不受理決定者，於收受不受理決定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得填具陳情書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陳情；陳情，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。

2、 防制準則第49條：被行為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，不服學校之終局實體處理者，於收受終局實體處理之次日起30日內，得填具陳情書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陳情；陳情，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。


受理人員簽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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